
製表日期：109年02月01日表18-3-1(106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合　　計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

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
利金

財產交易
所得

機會中獎
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其他所得 稿費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
薪資淨所得 按薪資淨所得計

算之綜合所得 稿費收入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.05 7.590.112.474.261.180.081.811.883.312.383.980.602.245.8810.00 0.78

第2分位 2.89 4.901.813.394.451.680.141.842.333.183.464.672.912.855.6510.00 2.09

第3分位 3.93 4.403.293.063.862.280.151.823.833.073.504.874.262.855.1910.00 3.17

第4分位 4.94 4.404.613.334.242.990.302.165.433.543.975.685.433.355.8510.00 4.26

第5分位 6.04 4.585.963.624.163.720.532.626.594.214.637.006.663.986.6510.00 5.43

第6分位 7.37 5.247.474.264.964.760.633.508.095.435.948.578.065.197.9510.00 6.82

第7分位 9.15 6.619.495.436.756.091.074.749.767.157.6311.109.916.819.6210.00 8.71

第8分位 11.74 8.3312.707.258.568.312.336.7012.249.3810.1312.1412.719.3511.4410.00 11.56

第9分位 16.14 13.6617.8811.4713.6512.826.2611.0217.3114.5515.2815.5817.1215.3214.6010.00 16.50

第10分位 36.74 40.2936.7055.7245.1356.1788.5063.8032.5446.1743.0926.4132.3448.0727.1810.00 40.68

合      計 100.00 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 100.00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如表16-3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本表為各類所得在全國縣市之分配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